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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风险。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

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五、“风险因素”相关的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4年半年度，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02,437,58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878,800股后，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为401,558,78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48,187,054.20元（含税），占公司2024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经审计）

比例为52.1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

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

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公司2024年半年度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累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86,562.30元（不含交易费用），视同现金分红，以此计

算2024年半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8,173,616.50元（含税），占公司2024年半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经审计）比例为73.71%。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878,800股，不享有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因此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

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发生变动的，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拟分配的利润总额。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莱特光电 688150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姓名 潘香婷 

电话 029-88338844*6050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99号3幢3号楼 

电子信箱 panxiangting@lto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56,807,265.37 1,942,657,636.97 1,942,657,636.97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72,025,597.96 1,696,675,438.12 1,696,675,438.12 4.4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45,522,903.78 141,389,000.30 141,389,000.30 7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484,512.57 43,743,225.19 43,743,225.19 11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482,630.17 32,831,389.97 32,302,710.45 15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144,199.15 12,296,240.09 12,296,240.09 77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31 2.56 2.56 增加2.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11 0.11 109.09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11 0.11 109.0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2.22 17.51 17.51 减少5.29个百分点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40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

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

量 

王亚龙 
境内自然

人 
49.52 199,280,802 198,654,281 198,654,281 无 0 

西安麒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9 17,680,000 17,680,000 17,680,000 无 0 

北京君联成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26 17,136,544 0 0 无 0 

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津显智链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75 15,091,409 0 0 无 0 

北京君联慧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37 13,565,548 0 0 无 0 

深圳国中中小企业发展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35 13,467,636 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

合 
其他 1.54 6,200,803 0 0 无 0 

陕西供销知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陕西供销合

作发展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9 5,987,256 0 0 无 0 

西安瑞鹏明德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安现代服务业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10 4,412,755 0 0 无 0 

共青城麒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90 3,640,000 3,640,000 3,64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王亚龙与西安麒麟及共青城麒麟互为一致行动人、君

联成业与君联慧诚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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